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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806號- 01/12 ——污染罰款——土耳其

協會收到土耳其通訊代理關於2012年污染罰款變更的通知。

以下為引用部分

土耳其從 1/1/2012起到 31/12/2012的新污染罰款

從油輪排放到海裏的汽油和石油產品：

1. 不超過（包括）1000總噸：62.80土耳其里拉/噸*

2. 1000~5000總噸（包括 5000）：15.67土耳其里拉/噸*

3. 超過 5000總噸：1.52土耳其里拉/噸*

從油輪排放到海裏的污壓載水：

1. 不超過（包括）1000總噸：47.09土耳其里拉/噸*

2. 1000~5000總噸（包括 5000）：9.39土耳其里拉/噸*

3. 超過 5000總噸：1.52土耳其里拉/噸*

從船舶或任何其他海上運輸工具排放到海裏的汽油/石油產品和污壓載水：

1. 不超過（包括）1000總噸：31.39土耳其里拉/噸*

2. 1000~5000總噸（包括 5000）：6.26土耳其里拉/噸*

3. 超過 5000總噸：1.52土耳其里拉/噸*

從船舶或任何其他海上運輸工具排放到海裏的垃圾和污水：

1. 不超過（包括）1000總噸：15.67土耳其里拉/噸*

2. 1000~5000總噸（包括 5000）：3.10土耳其里拉/噸*



3. 超過 5000總噸：0.61土耳其里拉/噸*

[附：2012年 1月 1日土耳其中央銀行的匯率：1美元 = 1.8876土耳其里拉]

附：

根據相關法律，如一艘船舶在 3（三）年內重複污染；

- 首次發生重複污染時，罰款金額增加一倍，並且

- 第二次或更多重複污染，課以兩倍罰款。

如將危險物質或廢品排放至裡海，課以排放汽油/石油產品類別罰款金額的 10（十）
倍。

請留意，如果立即支付罰款（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船舶起航前/最多（30）天內），
可以扣減 2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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